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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
             2011 年 5 月第 15 期 

 

合营企业不再使用比例合并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1 号——合营安排》（IFRS 11）修改了合

营企业（现在称为合营安排）的会计处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将其作为一套新的合并及相关准则的一部分予以

颁布，并取代了现行的关于子公司的规定。本要闻仅对 IFRS 11 及

对《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2011)——对联营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IAS 28 (2011)）的修改进行讨论。  

从《国际会计准则第 31 号——合营中的权益》（IAS 31） 

到 IFRS 11 

下图说明了现有的 IAS 31 和新的 IFRS 11 在合营安排分类及会计处

理模型间的不同之处： 

 

 

 

 

 

 

注释：JCO/JCA：共同控制经营/共同控制资产  JO：共同经营 

 JCE：共同控制主体    JV：合营企业 

摘要：  

• 对合营安排的分类

取决于各方是否对

标的资产/负债享有

权利或承担义务  

• 合营企业的权益法

核算 

• 新要求自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

开始的年度期间生

效 

 

我们即将发表的刊物《First 
Impression: IFRS 11 Joint 
Arrangements》将提供关于
新要求的更多详情，并讨论
一些潜在的应用问题。阁下
如欲索取此刊物，请与毕马
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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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IFRS 11 有两点更新。  

 首先，它从 IAS 31 共同控制主体中

分离了那些尽管有单独载体，但在某

些情况下独立性无效的情形。在 IAS 

31 中，这些安排被大致视为共同控制

资产/经营，而现在被称为共同经营。  

 其次，IAS 31 中规定的共同控制主

体，现在被称为合营企业，不再享有

采用权益法或比例合并法对其进行 

会计处理的自由选择权，现在必须采

用权益法。  

主要影响  

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2008)——对联

营的投资》（IAS 28 (2008)）、 IAS 31 和

《解释公告第 13 号——共同控制主体—合

营者的非货币性投入》（SIC-13）相比，

其主要变化及相关的潜在影响归纳如下：  

与 IAS 28 (2008)、IAS 31 和

SIC-13 相比的主要变化 

潜在影响 

  

合营安排的结构不再是决定

会计处理的主要因素  

 

虽然 IAS 31 与 IFRS 11 相比，在原则上有所改变，我
们认为实务中，多数（并非全部）在 IAS 31 下认定
的共同控制主体将被划分为 IFRS 11 下的合营企业。  

尽管将有相对很少的合营安排被重新分类，但是在
IFRS 11 过渡期间，所有的合营安排都需要被重新评
估。由于合营安排的分类要求对结构、法律形式、合
同安排和其他事实及情况进行确认和评估，这在实务
中预期将会成为需要仔细考量的一个判断领域。 

对合营企业进行会计处理的

唯一方法 

 

从比例合并法到权益法的转换将会影响企业财务报表
的所有项目，主要是减少收入、总资产和总负债。如
果合营企业是盈利的且需纳税的主体，则这种转换也
将减少税前利润，因为合营安排的所得税费用将不再
包含在所得税项目中。  

停止使用比例合并法也可能产生其他相应会计影响。
例如，当合营者对合营企业的资产或者负债进行套期
（比如对合营企业债务的利率风险进行套期），一旦
权益法被采用则不能使用套期会计的处理方法。类似
地，合营者的利息支出将不能资本化计入合营企业的
资产中。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种变化预期将颇为广泛，因为现
时大约一半的企业使用比例合并法而另外一半使用权
益法来对共同控制主体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这种转换的结果，企业可能需要：  

 考虑对现有合同的影响，如对债务协议和薪酬安
排，及绩效考核的影响，以及  

 将这种转换的预期影响告知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
者，包括管理分析员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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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 11 的主要要求  

范围  

合营安排是两方或多方通过约定拥有共同

控制的一种安排，例如合同约定分享对某

一安排的控制。《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0

号——合并财务报表》（IFRS 10）（参

见我们的刊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

合并：一种新的单一控制模型》）对控制

进行了定义。相关经济活动（例如那些能

显著影响安排回报的经济活动）的决策必

须经共同分享控制的各方一致同意，才存

在共同控制。  

IFRS 11 并未对共同控制安排的总体定义

进行实质性改变，尽管控制的定义因

IFRS 10 发生改变，因此间接引起共同控

制的定义也发生改变。总体上，我们认为

在 IAS 31 下被认定为合营企业的约定在

IFRS 11 中将被认定为合营安排，反之亦

然。 

 安排的种类  

在确定存在共同控制后，合营安排被分为

两种类型，且各有其单独的会计处理模

式。  

 共同经营是共同控制方，即共同经营

者，根据安排拥有对资产的权利以及对

负债的义务。  

 合营企业是共同控制方，即合营者，根

据安排享有对净资产的权利。 

判断安排类型以及后续的会计处理的关键

在于安排的各方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务。  

一个主体通过考虑合营安排的结构、法律

形式、合同约定及其他事实和情况来决定

其类型。IFRS 11 中有关分类的规定列示

在下面的流程图中。  

 

 

 

 

合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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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安排是否通过一个独立于各方的载体进行？ 

法律形式 
独立载体的法律形式是否赋予各方拥有安排中资产的权利以

及承担安排中负债的义务？ 

合同约定 
合同约定是否赋予各方拥有安排中资产的权利以及承担安排

中负债的义务？ 

其他事实

和情况 

根据安排各方是否拥有资产的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并且该

安排是否取决于各方在持续的基础上清偿其负债？ 

 

是 

否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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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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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会计处理  

下表列示了合营安排各方的会计处理模

式。对于享有共同控制的各方（如共同经

营者或合营者）以及参与合营安排但不享

有共同控制的各方（如其他方），会计处

理是不同的。 

权益法适用范围的受限源自于 IAS 28 

(2008)和 IAS 31 的下述两种例外情况。  

 如果合营者是母公司，且根据 IFRS 

10 的规定免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或

者合营者是满足特定要求的中间公

司，那么其可以选择不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因此也无需采用权益法。相关

要求包括该主体并未上市，且未准备

上市；其股东不反对不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并且有一个更高层级的母公司

按照 IFRS 编制可供公开使用的财务

报表。  

 如果合营者是风险投资机构或者类似

主体，那么其可以选择按照 IFRS 

9/IAS 39 中规定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来计量其

在合营企业的投资。  

 

对 IAS 28 (2011)的修改  

对 IAS 28 (2011)进行了有限的修改。  

 持有待售的合营及联营企业。《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 5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和终止经营》适用于满足被划分

为持有待售条件的对合营或联营企业的

投资或者部分投资。对于未被划分为持

有待售的剩余投资部分，直至处臵完持

有待售部分之前，该主体采用权益法对

其进行会计处理。处臵之后，如果剩余

权益仍为合营或联营企业的，则仍使用

权益法对剩余权益进行会计处理。  

 在合营及联营企业中持有权益的变化。之

前，IAS 28 (2008)和 IAS 31 明确指出在

所有情况下，重大影响和共同控制的终止

将引起对剩余权益进行重新计量，即使重

 合并财务报表  单独财务报表 

共同经营者 确认各自的资产、负债及交易，包括与其他经营者共同发生的份额 

共同经营的

其他方 

如果其享有对资产的权利和对负债的义务，则确认各自的资产、负

债和交易，包括与其他经营者共同发生的份额。 

否则，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用于此种权益的 IFRS 对共同经营

进行会计处理，例如 IAS 28 (2011)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

—金融工具》（IFRS 9）/《国际会计准则第 39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IAS 39）。 

合营者 按照 IAS 28 (2011)的权益法进

行会计处理 

选择成本法或 IFRS 9/IAS 39 规定的

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合营企业的

其他方 

如果存在重大影响，则采用

IAS 28 (2011)规定的权益法，

否则采用 IFRS 9/IAS 39 规定的

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如果存在重大影响，则可以选择成

本法或 IFRS 9/IAS 39 规定的方法进

行会计处理，否则只可以采用 IFRS 

9/IAS 39 规定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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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影响被共同控制所替代，反之亦然。

IAS 28 (2011)现行的要求是在这种情形

下，投资中的剩余权益不需进行重新计

量。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
的年度期间生效  

IFRS 11 和 IAS 28 (2011)自 2013 年 1 月 1

日或以后日期开始的年度期间生效。如果

同时采用整套合并准则，则允许提前采

用。鼓励企业在生效日期之前按照《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第 12 号——其他主体中的

权益披露》（IFRS 12）的要求披露信

息，但是此种提前披露并不要求企业采用

IFRS 12 的全部规定或其他新的准则。  

IAS 28 (2011) 采用追溯调整法。IFRS 11

亦采用追溯调整法，但存在一些特定的过

渡性调整要求，旨在简化追溯调整，详见

下文。  

合并财务报表  

合营企业：比例合并法转为权益法  

主体将按比例合并的净资产价值(包括分

配的商誉)计入列报最早期间期初的投资

余额。投资的期初余额按照 IAS 28 (2011)

和《国际会计准则第 36 号——资产减

值》的相关规定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损失

作为列报最早期间期初未分配利润年初余

额的调整。  

如果投资的余额为负数，则主体仅在对净

负债承担法定或推定义务时才确认相应的

负债。如果无需确认相关负债，则对列报

最早期间的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年初余额进

行调整。  

 

 

 

共同经营：权益法转为对标的资产/负债

的会计处理  

主体基于其之前采用权益法确认的金额及

其在合同安排中的参与份额确定其享有的

单项资产及负债（包括商誉）的份额。  

确认的净资产与终止确认的投资之间的任

何差额，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冲减共

同经营的商誉（如果确认的净资产超过终

止确认的投资）或未分配利润（如果商誉

不足冲减或确认的净资产少于终止确认的

投资）。这些差异可能是由已确认但未分

配的减值损失引起，或由于主体对采用权

益法下确认的所有标的资产和负债享有不

同的份额引起。 

单独财务报表  

共同经营：由按 IFRS 9/IAS 39 或按成本

法核算转为对标的资产/负债进行会计处

理  

主体终止确认按照成本法或 IFRS 9/IAS 

39 的规定确认的投资，并且根据合并财务

报表中从权益法转为对标的资产/负债的

会计处理的转换要求，确定其在共同经营

中对标的资产和负债的权益（如上所

述）。  

任何差异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作为对未

分配利润的调整。  

新的合并准则体系  

下图列示了五个新的或者修订的准则及其

各自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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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刊物《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闻：合

并：一种新的单一控制模型》对 IFRS 10

进行了简要介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

闻：对其他主体中所享有权益的更多披

露》对 IFRS 12 进行了简要介绍。  

 

 


